
​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​

​省思歷史記憶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紀錄​

​壹、時間：​​114年4月1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時​

​貳、地點：​​行政院貴賓室​

​參、主席：​​賴副執行秘書俊兆 Semaylay i Kakubaw​

​紀錄：​​黃鈺琤、張瑀婕、潘晴​

​肆、出（列）席人員​​：詳如後附簽到表​

​伍、主席致詞​​：（略）​

​陸、報告案​

​第1案​

​報告單位：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​

​案由：省思歷史記憶工作小組設置及運作機制。​

​決定：​​省思歷史記憶工作小組依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（下稱人​

​權處）規劃方向運作，內政部、文化部就業管遇有需跨機​

​關協調處理議題，亦可與人權處溝通，排入本工作小組議​

​程，請本院協處，共同研商解決之道。​

​第2案​

​報告單位：內政部​

​案由：內政部召開「113年推動威權象徵處置諮詢會議」後，中​

​央機關及地方政府回報處置計畫及規劃期程之盤點情形，​

​歸納分析困難原因及提出後續輔導作為。​

​決定：​​請人權處與內政部就威權象徵處置議題，研議本工作小組​

​具體目標與議題設定。至內政部所規劃之社會溝通活動及​

​辦理國中小業務說明會，仍請依既定規劃積極執行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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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第3案​

​報告單位：文化部​

​案由：總統今（114）年二二八中樞紀念儀式談話，指示文化部​

​啟動「具有轉型正義意義場所」審議機制之規劃辦理情​

​形。​

​決定：​

​一、有關國家人權博物館（下稱人權館）訂定發布之「國家人權​

​博物館推動民間設置具轉型正義意涵場址作業要點」，請文​

​化部以多元管道讓各界知悉，以利充分運用，強化空間歷史​

​記憶之保存。​

​二、有關會報委員所詢現行制度及新函頒的「國家人權博物館推​

​動民間設置具轉型正義意涵場址作業要點」兩軌制度之間的​

​問題，以及「不義遺址資料庫」未來是否納入「具轉型正義​

​意涵場址」之部分，請人權館再研議。​

​柒、討論案​

​第1案​

​報告單位：文化部​

​案由：有關文化部提報「不義遺址保存行動策略建議」草案，如​

​何跨機關協作以加速不義遺址保存活化，請討論案。​

​決議：​

​一、請文化部建立明確輔導陪伴機制，以團隊協助不義遺址管理​

​機關解決執行面困難；並為不同不義遺址管理機關之間搭建​

​交流平臺，以利不義遺址保存活化推動做法經驗交流及觀​

​摩。​

​二、有關會議資料「中央及各縣市政府所屬不義遺址保存活化推​

​動做法」表件，請文化部會後依會報委員建議調整該表，再​

​提供各不義遺址管理機關填寫。審酌各處不義遺址狀態不同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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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，適合之保存活化方式亦有差異，請不義遺址管理機關參照​

​「不義遺址保存行動策略建議」草案及相關表件，儘速研訂​

​所轄不義遺址未來三年內之保存活化推動做法，並將預定推​

​動期程納入評估，於會後二週內回覆文化部。​

​三、請文化部協助彙整各管理機關提交之預計推動做法，並參酌​

​會報委員建議，於「不義遺址保存行動策略建議」中律定工​

​作期程及管考機制，提會報第6次會議討論。​

​四、有關會報委員建議後續將個別不義遺址之保存活化推動做法​

​，或相關教育推廣活動資訊，同步呈現於「不義遺址資料​

​庫」網站以利大眾檢索，請文化部參考規劃。​

​捌、散會。（下午4時30分）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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